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216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林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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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洗錢防制條例案件（112年度審金簡字

第248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3年度執聲字第2144號），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林宗華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林宗華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條例案件，

經本院112年度審金簡字第24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併

科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緩刑2年，於民國112年7月5

日確定在案。竟於緩刑期內之112年7月22日另犯恐嚇危害安

全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5日以113年度簡

字第209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於113年5月11日確定。足認受

刑人不知悔悟自新，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得撤銷

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等

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在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

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宣告

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

宣告；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

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2款及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刑人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112年度

審金簡字第24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併科罰金2萬元，

緩刑2年，於112年7月5日確定在案（下稱前案）。嗣受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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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於緩刑期內即112年7月22日另因恐嚇危害安全案件，經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5日以113年度簡字第209號判決

有期徒刑3月，於113年5月11日確定（下稱後案）等情，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上開判決書各1份附卷可

稽，是受刑人係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

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確定等情，應堪認定。受刑人經前案

判決後，未久即再犯後案之罪，顯然未能知所反省悔悟，未

因前案緩刑之寬典而有所省悟及警惕，現又因另案涉及詐欺

案件為本院羈押中，亦有上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足認原

宣告之緩刑顯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核與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相符。綜上所述，聲請人

以本院為受刑人最後住所地之法院，聲請撤銷受刑人上開緩

刑之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孫立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鐘柏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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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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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216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林宗華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洗錢防制條例案件（112年度審金簡字第248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3年度執聲字第214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林宗華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林宗華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112年度審金簡字第24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緩刑2年，於民國112年7月5日確定在案。竟於緩刑期內之112年7月22日另犯恐嚇危害安全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5日以113年度簡字第209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於113年5月11日確定。足認受刑人不知悔悟自新，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等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在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及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刑人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112年度審金簡字第24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併科罰金2萬元，緩刑2年，於112年7月5日確定在案（下稱前案）。嗣受刑人竟於緩刑期內即112年7月22日另因恐嚇危害安全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5日以113年度簡字第209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於113年5月11日確定（下稱後案）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上開判決書各1份附卷可稽，是受刑人係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確定等情，應堪認定。受刑人經前案判決後，未久即再犯後案之罪，顯然未能知所反省悔悟，未因前案緩刑之寬典而有所省悟及警惕，現又因另案涉及詐欺案件為本院羈押中，亦有上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顯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相符。綜上所述，聲請人以本院為受刑人最後住所地之法院，聲請撤銷受刑人上開緩刑之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孫立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鐘柏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216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林宗華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洗錢防制條例案件（112年度審金簡字
第248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3年度執聲字第2144號），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林宗華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林宗華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條例案件，
    經本院112年度審金簡字第24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併
    科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緩刑2年，於民國112年7月5
    日確定在案。竟於緩刑期內之112年7月22日另犯恐嚇危害安
    全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5日以113年度簡
    字第209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於113年5月11日確定。足認受
    刑人不知悔悟自新，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得撤銷
    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等
    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在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
    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宣告
    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
    宣告；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
    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2款及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刑人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112年度
    審金簡字第24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併科罰金2萬元，
    緩刑2年，於112年7月5日確定在案（下稱前案）。嗣受刑人
    竟於緩刑期內即112年7月22日另因恐嚇危害安全案件，經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5日以113年度簡字第209號判決
    有期徒刑3月，於113年5月11日確定（下稱後案）等情，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上開判決書各1份附卷可稽
    ，是受刑人係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
    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確定等情，應堪認定。受刑人經前案判
    決後，未久即再犯後案之罪，顯然未能知所反省悔悟，未因
    前案緩刑之寬典而有所省悟及警惕，現又因另案涉及詐欺案
    件為本院羈押中，亦有上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足認原宣
    告之緩刑顯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核與刑
    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相符。綜上所述，聲請人以
    本院為受刑人最後住所地之法院，聲請撤銷受刑人上開緩刑
    之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孫立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鐘柏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216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林宗華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違反洗錢防制條例案件（112年度審金簡字第248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113年度執聲字第214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林宗華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林宗華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112年度審金簡字第24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緩刑2年，於民國112年7月5日確定在案。竟於緩刑期內之112年7月22日另犯恐嚇危害安全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5日以113年度簡字第209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於113年5月11日確定。足認受刑人不知悔悟自新，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等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在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及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刑人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112年度審金簡字第24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併科罰金2萬元，緩刑2年，於112年7月5日確定在案（下稱前案）。嗣受刑人竟於緩刑期內即112年7月22日另因恐嚇危害安全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113年3月25日以113年度簡字第209號判決有期徒刑3月，於113年5月11日確定（下稱後案）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上開判決書各1份附卷可稽，是受刑人係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確定等情，應堪認定。受刑人經前案判決後，未久即再犯後案之罪，顯然未能知所反省悔悟，未因前案緩刑之寬典而有所省悟及警惕，現又因另案涉及詐欺案件為本院羈押中，亦有上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顯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之規定相符。綜上所述，聲請人以本院為受刑人最後住所地之法院，聲請撤銷受刑人上開緩刑之宣告，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2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孫立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鐘柏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